
2019 年光电学院课程教学优秀奖评选细则 

为了激发教师从事教育教学的主动性和积极性，提高我校课堂

教学质量，根据《上海理工大学课程教学优秀奖评选办法》的基本

精神，以及教务处《关于开展 2018-2019 学年课程教学优秀奖 评选工

作的通知》，2019 年我院的课程教学优秀奖评选细则如下： 

1. 根据教务处提供的课程学分数和评教排序百分位数，符合申

报条件的教师均可自主申报，并由教学秘书进行初步审核；  

2. 学院成立“光电学院课程教学优秀奖评审组”（以下简称

“评审组”，由学院党政领导、各本科团队负责人、本科实验中心主

任、纪委委员组成），对申报教师提供的其他教学亮点进行审议后，

采用无记名方式进行打分。“评审组”根据学校分配的推荐名额，

按得分数从高到低推荐。推荐名单将在学院网站公示后，报送学校

教务处； 

3. “评审组”在确定推荐获奖名单时，应基于以下 2 个原则：

（1）每个专业（或教研室）获一等奖不超过 1 人；（2）每个专业

（或教研室）总获奖人数不超过 2+x 人（x 为该专业通过或者已受理

专业认证的数量）; 

4. 对于“评审组”成员，并且是此次候选人的，在投票过程中

根据个人回避原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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